
附件： 

中科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质量目标考核管理方法 

（2020 年度） 

    为切实提高研究所的质量管理水平，稳步扎实推进科研工作、圆

满完成年度各项目标，本着奖励为主、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充分调研

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质量目

标考核管理方法（2020）》。 

    该办法重点考核对研究所发展起关键作用的人才引进与培养、重

大项目争取、科研经费到款和科研成果产出指标，建立以激励为核心

的考核机制，调动全所员工的积极性、促进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推动研究所科研工作的快速发展。 

一、质量目标考核原则 

主要考核指标 考核原则 

1、争取科研经费 奖励优秀课题组长和优秀科研人员 

成

果

产

出 

2、发表 SCI/EI 论文 发表科研论文、申请发明专利、制

定地标/行标/国标/国际标准、出版

专著等，考核研究室主任，奖励成

果完成人。 

3、申请发明专利 

4、标准 

5、专著 

6、科研成果转化 奖励科技成果转化的课题组。 

7、科研项目按要求一次性通过

鉴定或验收率 %(A)、产品一次

交验合格率 %（B）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项目、

院先导专项纳入考核。 

8、顾客满意度  % 考核“两办”。 



二、争取科研、开发经费奖励方案 

2.1 优秀课题组长奖（五人及以上课题组长） 

考核 
对象 

课题组 
年度人均经费 

课题组长质量绩效 荣誉激励 

5 人 
及以上

独立核

算单元

的课题

组长 

≥ 60 万元 下年度按月发放质量绩效： 
（课题组人员数*400）元/月 1、年终授予 

“优秀课题组

长”荣誉称号； 
2、在职称评

定、各类人才

推荐方面优先

考虑。 

≥ 50 万元 
<  60 万元 

下年度按月发放质量绩效： 
（课题组人员数*300）元/月 

≥ 40 万元 
<  50 万元 

下年度按月发放质量绩效： 
（课题组人员数*200）元/月 

≥ 30 万元 
<  40 万元 

下年度按月发放质量绩效： 
（课题组人员数*100）元/月 

说明： 

1、为体现必要的人员体量，考核的课题组人员数不少于 5 人，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册人数计算。 

2、课题组长应是对课题组的生存和发展壮大担负首要责任的科研人

员；由综合办牵头对所内独立核算单元进行梳理，会同各研究室

确定独立核算单元的课题组长。首席科学家应为所在课题组的组

长。所领导、研究室主任可以任课题组长。 

2.2 发展缓慢课题组督促机制 

考核对象 考核办法 

独立核算单

元的课题组 

    课题组人均到账经费<10 万元/年，则取消课题组长下年

度研究生招生指标，取消课题组全体职工当年年底评优资格。 

    <4 人的小课题组，若连续两年人均到账经费<10 万元/

年：（1）课题组解散，课题组人员在所内自行寻找岗位，若

未找到合适岗位则进入待岗状态；（2）待岗一年内发基本工

资，第二年发 50%基本工资，第三年基本工资全部停发；（3）

处于待岗状态人员合同到期后不再续聘；（4）待岗期间争取

到科研项目是否恢复课题组、是否退出待岗状态由所务会研

究决定。 



2.3 优秀科研人员奖（不含五人及以上课题组长） 

本人负责的年

度经费 
适用对象 质量绩效 荣誉激励 

≥ 300 万元 职称不限 下年度按月发放质量绩

效：5000 元/月 

1、年终授予 
“优秀科研工

作者”荣誉称

号； 
 
2、在职称评

定、各类人才

推荐方面优先

考虑。 

<  300 万元 
≥ 200 万元 职称不限 下年度按月发放质量绩

效：4000 元/月 

<  200 万元 
≥ 120 万元 职称不限 下年度按月发放质量绩

效：3200 元/月 

<  120 万元 
≥ 80 万元 副高及以下 下年度按月发放质量绩

效：2400 元/月 

<  80 万元 
≥ 40 万元 副高及以下 下年度按月发放质量绩

效：1600 元/月 

≥ 30 万元 中级及以下 下年度按月发放质量绩

效：800 元/月 

说明：负责人的界定： 

    1、横向项目：以《合同书》上所约定的项目负责人为准；研究

院内部横向经费单个合同低于 5 万元的不计算。 

    2、纵向项目，以抓总单位与项目下拨部门签署的《计划任务书》

为准，符合以下三种情况中任何一种即可： 

    （1）本人为项目负责人； 

    （2）本人为课题负责人，且项目负责人不是智能所的同事； 

    （3）本人为子课题负责人，且项目负责人、课题负责人均不是

智能所的同事。 



三、科研成果产出考核方案 

3.1 各研究室知识产权指标分解 

    以下为认可的知识产权。 

 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第一或通讯作者单位） 

 申请发明专利（第一单位） 

 出版著作（第一、二作者） 

 地标/行标/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第一、二单位） 

    各研究室的知识产权指标数量  =  该研究室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在册人数。 

 

3.2 研究室知识产权考核办法 

完成情况（四舍五入） 研究室主任质量绩效 

≥ 150% 下年度主任津贴增加 500 元/月 

100% - 150% 保持现有主任津贴不变 

< 100% 下年度主任津贴减少 500 元/月 

四、特别奖励方案 

4.1 高水平论文 

    奖励见刊论文，按照最新版本《中科院 JCR 期刊分区》界定论文

的分区。 



论文档次 奖励对象及标准 

Science、
Nature 主刊 

每篇奖励 10 万元，加入独立核算单元的年底绩效。 

SCI 一区 每篇奖励 3000 元，加入独立核算单元的年底绩效。 

SCI 二区 每篇奖励 1500 元，加入独立核算单元的年底绩效。 

说明：（1）第一单位给予全额奖励；（2）非第一单位、但为通信作者

单位给予减半奖励；（3）其余情况不予奖励。 

4.2 授权专利 

论文档次 奖励对象及标准 

国际发明专利 每项授权奖励 3000 元，加入独立核算单元的年底绩效。 

国家发明专利 每项授权奖励 1500 元，加入独立核算单元的年底绩效。 

说明：只奖励我所为唯一发明专利所有权人。 

4.3 著作 

    经正式出版部门出版的科技专著和大专院校教科书，按照 200 元

/一万字的标准，年底一次性发放至个人账户。 

    第一作者给予全额奖励；第一作者非本所的第二作者给予减半奖

励；其余情况不予奖励。 

4.4 标准 

   级别 奖励对象及标准 

国际标准 每项授权奖励 1 万元，加入独立核算单元的年底绩效。 

国家标准 每项授权奖励 7500 元，加入独立核算单元的年底绩效。 

行业标准 每项授权奖励 5000 元，加入独立核算单元的年底绩效。 



地方标准 每项授权奖励 2500 元，加入独立核算单元的年底绩效。 

说明：（1）第一单位给予全额奖励；（2）第二单位给予减半奖励；（3）
其余情况不予奖励。 

4.5 横向经费 

项目 考核指标 质量绩效 

 通过知识产权转让、实施许

可等获得的收益； 

 横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等。 

实际到所并

扣除外拨经

费，税后。 

到所经费的 4%，加入独立

核算单元的年底绩效。 

说明：（1）研究院内部横向经费单个合同低于 5 万元的不计算。 

 

4.6 青年人才纵向科研项目 

奖励对象 项目 质量绩效 

男 35 岁女

40 岁及以

下的项目

第一负责

人 

 国家基金委、国家科技部、

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单个

项目财政经费≥20 万元； 

 省部级项目，单个项目财政

经费≥30 万元。 

每项 2 万元，年底一次

性发放至个人账户 

 国家基金委、国家科技部、

国家博士后基金、省部级项

目，单个项目财政经费≥5

万元、<20 万元。 

每项按财政经费的 

10%，年底一次性发放

至个人账户 

说明：（1）青年人才项目仅奖励独立的项目，不奖励课题、子课题；

（2）财政经费额度以《计划任务书》为准；（3）年龄按照当年 12 月

31 日（含）计算，向下取整。 



4.7 科技成果表彰 

项目 质量绩效 

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 
一等奖：5 万/项 

二等奖：2 万/项 加入独立核算单元

的年底绩效。 
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励 

一等奖：20 万/项 

二等奖：10 万/项 

说明：（1）以上仅认定政府奖励；（2）我所为第一完成单位的全额奖

励；（3）我所为第二完成单位的按 50%奖励；（4）其余不予奖励。 

4.8 高级人才引进奖 

    牵线搭桥为我所引进国家万人、国家千人、中科院百人、安徽省

百人，授予伯乐奖，奖金 1 万元，年底一次性发放至个人账户。 
 

4.9 重大项目申报奖 

    我所职工作为项目负责人牵头申报科技部、基金委项目，并进入

现场答辩环节。 

项目 质量绩效 

 科技部项目，申请国拨经费≥ 1000 万元 

 基金委项目，申请国拨经费≥ 300 万元 

每项 1 万元，年底一

次性发放至个人账

户。 

 科技部项目，1000 万元 > 申请国拨经费 

≥500 万元 

 基金委项目，300 万元 > 申请国拨经费≥

200 万元 

每项 0.5 万元，年底

一次性发放至个人

账户。 

说明：（1）仅奖励独立的项目，不奖励课题、子课题；（2）进入答辩

环节，以正式通知为证据。（3）以答辩日期为准。 
 



五、科研活动组织与管理 

5.1 科研项目一次性通过鉴定或验收 

    纳入质量体系管理的项目类型暂定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科技部项目、中科院先导专项。 

完成情况 考核办法 

完成 不变 

未完成 

每发生 1 项： 

    项目负责人下年度每月扣减绩效 300 元/月。 

    科研办负责人下年度每月扣减绩效 100 元/月。 
说明：以科技部、基金委、科学院验收结果反馈为准。 

5.2 顾客满意度 

完成情况 考核办法 

完成（≥92%） 不变 

未完成 “两办”负责人下年度绩效减少 300 元/月 

 



 

六、相关说明 

1、本办法不考虑以下两类人员： 

    （1）课题组没有按月给其发放相应级别待遇；或者 

    （2）课题组或研究室计算人员基数时没有计算在内。 

2、项目研究员按研究员计算，项目副研究员按副研究员计算。 

3、项目/课题负责人以计划任务书/合同书为准；多人共同负责的，

在计算时多个共同负责人平均分配经费。 

4、上述各项经费指标，均指实际到所并扣除外拨的经费。如当年已

核算奖励完毕，次年因项目调整等原因发生了外拨或退回经费事项： 

（1）次年测算本人经费、课题组经费、研究室经费时按照外拨或

退回金额 2 倍扣除； 

（2）如果是横向经费，次年测算该研究单元横向经费时按照外拨

或退回金额 2 倍扣除。 

5、各类人才专项经费，如果按照人才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发放了津贴，

则在新《办法》中不再计算；反之则计算。 

6、第 4.6 青年人才质量绩效、第 4.7 科技成果奖、第 4.8 高级人才引

进、4.9 重大项目申报的奖励全部由研究所承担；4.5 横向经费奖励全

部由课题组承担；其余的奖励由研究所和所在课题组各承担一半；课

题组人员经费不足的，课题组承担部分不予发放。 

7、本办法中的质量绩效发放不影响现有的每月绩效；个人年度绩效



总额、全所年度绩效总额控制按照研究院有关文件执行。 

8、经研究所批准的外派、出国人员不计入研究室、课题组人数。 

9、每年年底由科研办、综合办组织计算质量绩效奖励，计算结果在

所内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天；若课题组未及时提交相关信息，则过

期不补。 

10、今后每年年初对考核激励办法中的指标进行调整，并在全所范围

内公布； 

11、本办法自颁布之日生效，相关条款如与既往规定冲突，以本办法

为准。 

12、本办法由所务会议解释。 


